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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度在任独立董事张锦慧女士、黄琳女士、贺正生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

了 2023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09,678,1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62%；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61,8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2719%；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28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9,678,1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62%；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61,8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2719%；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28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9,678,1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62%；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61,8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2719%；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28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9,678,1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62%；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61,8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2719%；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28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4 年中期现金分红建议方案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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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同意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持续盈利且满足实际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制定

2024年中期进行现金分红方案，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中期分红方案后的两个月内择期完

成现金分红事宜，现金分红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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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9,678,1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62%；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61,8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2719%；反对 1,201,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728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何煦律师、余苏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